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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媒體處理精神健康新聞指引》 

前言： 

近年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情況備受關注，個別牽涉精神病患者的慘劇不只

引發媒體廣泛報道，更凸顯市民對精神健康的意識仍然不足，污名化和誤

解的情況仍然嚴重。 

有見於此，平等機會委員會(平機會)於 2023 年 9 月 28 日舉辦了一場「媒

體報道與精神病患」研討會，討論媒體對精神健康議題的報道所衍生的影

響。研討會獲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及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支持，吸引了

約 100 名人士參加，包括前線記者、編輯、學者、醫護人員、有精神健康

需要的人士及復元人士等。參加者在研討會上聚焦討論如何促進媒體對精

神健康議題作出準確及持平的報道，從而避免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受到

污名化和負面標籤。會上大部份參加者均認同應制定一套媒體處理精神健

康新聞的指引或約章，以確保有關精神健康的報道屬正面、準確和真實。 

就與會者的意見，平機會邀請了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個別委員及香港報

業評議會的代表於 2024 年 2 月進行會議，一起討論有關指引的形式和內

容，隨後並編寫了《媒體處理精神健康新聞指引》，供不同類型的媒體機

構，包括印刷、電子、網絡和社交媒體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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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媒體處理精神健康新聞指引》 

基本原則 

媒體是公眾理解精神健康議題的主要資訊來源，透過大眾或新聞媒體、廣

播及電子，還有社交媒體的傳播，公眾接收到各種有關精神健康的資訊。

媒體傳播的信息直接影響大眾對精神健康議題的看法和態度，例如將精神

病患聯想為危險，對社會或市民安全構成威脅；又或因錯誤理解精神病

患，害怕被負面標籤而不願求醫及尋求協助。 

因着媒體的巨大影響力以及本港社會日益嚴峻的精神健康問題，媒體工作

者在新聞和資訊傳播活動中應履行社會責任，透過傳遞正確的資訊，教育

大眾認識精神健康議題，建立正確觀念，從而減少對精神病患及相關人士

標籤化，並以積極正面的態度正視精神健康需要。在報道有關精神健康議

題或事件時，媒體包括印刷、電子、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工作者應以同理

心，平等、尊重和理解的態度對待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，力求報道準

確、真實、客觀和全面，並遵從以下原則： 

(一) 力求準確

媒體應確保報道完整、準確、客觀和全面。當報道牽涉個別人士時，媒體

應確定有關人士的精神健康狀況與所報道的事件有所關連，而相關報道是

基於事實和權威可信的資訊來源。媒體應提供相關的環境及社會背景，避

免作出猜測、假設和籠統地概括精神病患人士的狀況以及事件成因，令人

容易將精神健康問題和危險暴力聯繫，以免誤導大眾對精神健康問題的理

解，並應尋求專業人士的分析和意見，以提供全面的資訊，避免引用無法

證實其可靠性的不具名消息來源。  

(二) 減少傷害

媒體在報道有關精神健康的新聞時，應考慮有關報道內容包括文字、照片

及影片等對當事人和其家人的影響，避免不必要或過份地描述甚至渲染事

故的情節或將事件悲劇化，以減少相關報道對任何人帶來進一步或二次傷

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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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保護私隱

媒體應尊重精神健康事件的當事人和相關人士的私隱，避免窺探有關人士

的個人生活，並考慮相關報道對他們的健康、安全、心理和生活可能造成

的騷擾和影響。 

(四) 慎用語言及影像

媒體應使用準確和持平客觀的語言，避免使用負面的言詞來描述或標籤有

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或復元人士，尤其不應使用具污衊或侮辱性的言詞

(如使用「被診斷有精神健康困擾」代替「失常」、「癲」、「黐線」、

「瘋」等)，更應避免煽情、誇大、「誘餌式」的標題。在影像方面，媒

體應避免使用象徵暴力或令人易有不安聯想(如刀及鮮血等)、醫療程序(如

醫院、藥物)或展現沮喪絕望情境的圖像或影像。如用到有機會令人不安

的字詞、圖像，應盡量縮小。 

(五) 幫助及支持

媒體在報道精神健康議題或事件時應盡量涵蓋正面資訊，平衡相關報道，

例如鼓勵受精神狀況影響的人士尋求協助，並提供相關機構的支援及聯絡

途徑如熱線等資訊。媒體報道中多些展現復元人士的能耐、力量及多面

性，多從復元人士的角度出發，了解他們的康復心路歷程，以及他們於起

伏中成長和重新融入社會，對自身、家人或社會有貢獻的故事，以鼓勵大

眾對精神健康問題抱持正面態度，促進社會的理解和共融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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